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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

阅“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先惠技术 688155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光华路518号三号厂房   

电话 021-57858808   

电子信箱 info@sk1.net.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98,849,420.29 660,127,836.93 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441,934.71 402,777,604.61 7.8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884,657.85 -22,644,360.9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15,501,862.34 93,440,218.72 1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033,815.31 -3,174,860.2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185,730.14 -3,165,195.9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41 -1.03 增加8.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0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06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3.16 21.67 减少8.51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潘延庆 境内自然

人 

34.16 19,374,117 19,374,117 19,374,117 无 0 

王颖琳 境内自然

人 

34.16 19,374,117 19,374,117 19,374,117 无 0 

深圳君盛峰石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65 5,471,595 5,471,595 5,471,595 无 0 

扬州尚颀并购成长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7 2,533,333 2,533,333 2,533,333 无 0 

上海晶流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3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无 0 

张安军 境内自然

人 

3.42 1,938,000 1,938,000 1,938,000 无 0 

上海晶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6 1,850,000 1,850,000 1,850,000 无 0 

上海精绘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6 1,850,000 1,850,000 1,850,000 无 0 

苏州昆仲元昕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 1,224,365 1,224,365 1,224,365 无 0 

长沙昆仲元熠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2 408,123 408,123 408,123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潘延庆、王颖琳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14

年 10 月 20 日，潘延庆和王颖琳签署了《关于上海先惠机械有

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书》。鉴于公司进行股份公司改制，为进

一步确保潘延庆和王颖琳的一致行动以及对发行人共同控制

的稳定性，2016 年 1 月 30 日，甲方潘延庆和乙方王颖琳签署

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并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约定。潘延

庆、王颖琳分别持有晶流投资 50%的股权，潘延庆为晶徽投

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晶徽投资的实际控制

人。（2）张安军持有晶徽投资 9.24%的股权，持有精绘投资

9.24%的股权（3）昆仲元昕与昆仲元熠受同一控制，基金管

理人均为昆仲（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上述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在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的

情况下。公司始终围绕既定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不断开拓市场以保证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

长，同时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经营管理，报告期公司经营

业绩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5,501,862.3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0.6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33,815.31 元，上年同期为-3,174,860.27 元，净利润大幅增加；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85,730.14 元，上年同期为-3,165,195.95 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84,657.85 元，上年同期为-22,644,360.93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大幅增加。 

1、市场营销方面 

继续沿着 2019 年既定方针，在维护好现有客户的同时，重点开拓新能源三电领域优质客户，

围绕以高端整车厂、主机厂为核心的扇形辐射带发展上下游潜在客户。 

2、加强研发创新，提升技术服务品质及品牌合作水平 

继续加大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领域各项柔性化技术的研发力度，结合与客户共同开发的项

目在实践中不断超越。继续加大在测试领域的全面深度开发，从外购转为自主研发，以扩充自身

核心竞争力。继续在软件、MES、工业大数据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强建设，力争提高企业的综合实

力。积极寻找全球范围内专业领域的合作伙伴，共同拓展业务的同时提升自身的专业修为，以期

在未来某一契机点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平台和发展空间。 

3、继续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随着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规模逐步扩大，公司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

资源配置和内控管理的难度也在增加。2020 年公司克服困难，继续完善市场开拓、组织设置、生

产运营、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经营管理，确保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经营管

理能力能满足业务规模不断扩张的需求。 

4、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公司一贯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各类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优化

和完善公司职级晋升、绩效考核等员工激励体系，留住核心人才，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挖掘可用

之才，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

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

目期初数的影响具体见本附注 44.（3）。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